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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HUNAN QIYUAN LAW FIRM 

                                              410007 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中路二段 359 号佳天国际新城 A 座 17 层 

                                               Tel：86-731-82953777 

                                               Fax：86-731-82953779 

                                                  http://www.qiyuan.com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发行人”、“金贵银业”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首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出具了《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在发行人的发行申请文件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受理后，本所还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1 年 8 月 15 日下发的 110704 号《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出具了一次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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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现鉴于，发行人拟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报送 201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其他相

关信息，依据有关要求，本所需对发行人最新变化的会计信息及新近发生的有关

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

补充与调整。为此，本所在对发行人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有关内容进行的补充与调整，

对于《法律意见书》中未发生变化的事项、关系或简称，本所将不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保证向本所提供了发表法律意

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

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一

起使用，如《法律意见书》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

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且应将涉及引用的相关文件送交

本所审阅确认后再报送或发出。 

本所依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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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召开

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有效批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尚在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1、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注册号为 43100000000361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发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为曹永贵，住所为郴州市有色金属工业园福成大道 1

号，注册资本为 17,620 万元，公司类型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高纯银及银制品、高纯硝酸银、银基纳米抗菌剂、电解铅、粗铅、高纯铋、

电积铜、氧气、氮气、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凭许可证经营）；综合回收黄金、

硫酸及其它金属；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

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经核查，发行人已通过 2010 年度工商年检。 

3、根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所”）审计并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其附注（以下简称“《申

报财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的净资产为 669,193,836.55 元

（合并报表数，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依据），发行人不存在资不抵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

《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股票发行与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后，发行人部分情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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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

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

质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1、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发行人 201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第一

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净利润和营业收

入均持续增长。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天健所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2011〕2-250

号《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

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根据

发行人所在地主管工商、税务、国土、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劳动与社会保障

等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发行人最近三年无其他

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四）项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为 17,620万股，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

行的股份数不超过 5876 万股，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以上，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

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主体资格 



10‐2‐2‐5 

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公司法》、《证券法》、

《首发管理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 

2、独立性 

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发行人的资产

完整，业务、产供销系统、人员、机构、财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符合《首发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的规定。 

3、规范运行 

（1）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

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要求。 

（2）发行人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对发行

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辅导。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声明，该等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

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①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②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 

③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根据天健所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天健审〔2011〕2-252

《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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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的要求。 

（5）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不存在《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下列六种情形： 

①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②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

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

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④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⑤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⑥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发行人《公司章程》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根据《审

计报告》和《内控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不存在发行人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的规定。 

（7）根据发行人现行《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发行人已经建立严格的资金管

理制度；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

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的要求。 

4、财务与会计 

（1）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第十一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申报

财务报告》并经本所适当核查，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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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要求。 

（2）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要求。 

（3）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金贵银业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8 年度、

2009 年度、2010 年度、2011 年 1－6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要求。 

（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的要求。 

（5）发行人已在有关股票发行申请文件中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

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相关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

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要求。 

（6）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的下列条件： 

①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 2010 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依据）分别为 8,835,532.63 元、63,150,005.16

元、136,471,667.04 元，累计为 208,457,204.83 元。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

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②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 2010 年度营业收入（合并报表数）分别为

760,141,422.35元、804,899,062.54元、1,569,126,357.15元，累计为3,134,166,842.04

元。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 

③发行人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17,620 万元，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

币 3,000 万元； 

④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669,193,836.55 元（合并报表

数，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为依据），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

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账面价值为 3,396,666.67 元，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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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313,464,859.92 元（合

并报表数），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7）发行人财务与会计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相关规定。 

5、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设立相关事

宜，本所认为，发行人的设立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

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拥有独立开展业务所需的人员、场所、组织机构及

相关资产，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产供销系统、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所认为，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 

六、发行人的股东和股本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及其持股情

况未发生变化。 

七、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

营范围内，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均依法取得了开展经营业务所必需的各项行

政许可，有权在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和经营活动，其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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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除从国外进口部分原材料，

并有部分产品销往国外外，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经营。 

（三）发行人业务变更情况 

1、发行人经营范围变更 

2011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发行人经营范围由“生

产、销售电解铅、高纯铋、高纯银、高纯硝酸银、银基纳米抗菌剂；从事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变更为“生产销售高纯银及银制品、高纯硝酸银、银基纳米抗菌剂、

电解铅、粗铅、高纯铋、电积铜、氧气、氮气、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凭许可证

经营）；综合回收黄金、硫酸及其它金属；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011 年 4 月 28 日，郴州市工商局核准发行人上述经营范围变更并重新核

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高纯银及银制品、高纯

硝酸银、银基纳米抗菌剂、电解铅、粗铅、高纯铋、电积铜、氧气、氮气、压缩

气体、液化气体（凭许可证经营）；综合回收黄金、硫酸及其它金属；从事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经营范围的变更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变更情况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四）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 1-6 月份的主营业务收入（合并报表数）分别为 709,929,602.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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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719,804.26 元、1,568,524,586.39 元和 1,310,208,891.54 元，分别占同期营业

收入的 95%以上，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

律障碍。 

八、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期间，除《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关联方和河南省桐柏鑫泓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外，

发行人未存在新增的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关联交

易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由于桐柏鑫泓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桐柏鑫泓”）为鑫达金银开

发中心的全资子公司，而发行人原独立董事（2010 年 12 月 6 日至 2011 年 4 月

26 日任职）王健为鑫达金银开发中心的总经理，因此发行人与桐柏鑫泓构成关

联方。 

王健在发行人任职期间，发行人与桐柏鑫泓发生的关联交易明细情况如下： 

销售产品 2010 年度 2011 年 1-6 月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白银 

32,300,806.75 3.84 73,203,443.29 12.13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及其亲属为发行人向银行的借款提供的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1）接受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曹永德、刘娜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北湖

支行的 4,000 万元借款提供保证 

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曹永德、刘娜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北湖

支行签订保证担保协议（编号为：2010 年北湖保字第 0010 号）为公司在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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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北湖支行的商品融资合同 4,000 万元(编号：2010 年北湖字第 0050 号；期

间：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1 年 11 月 9 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接受实际控制人曹永贵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的借款提供保

证 

2011 年 5 月 5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公授信

字第 31012011298105 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

授信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2012 年 5 月 9 日。就上述授信协议，公司实际控

制人曹永贵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个人最高额保

证合同》（合同编号个高保字第 31012011298085 号），为公司在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80,000 万元的限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9 日

至 2012 年 5 月 9 日。 

（3）接受实际控制人曹永贵为公司向交通银行郴州分行的借款提供保证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与交通银行郴州分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编号为 4370012011BL00001000），就公司在 2011 年 4 月 19 日

至 2013 年 4 月 19 日期间内的不超过 19,000.00 万元的借款及相关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桐柏鑫泓与发行人发生的销货交易、以及曹永贵及其亲属

为发行人向银行的借款提供的担保交易均已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认通过，并履行了关联董事、股东回避表决和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程序。 

（三）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期间，发行人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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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发行人共有 4 处新增房产。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坐落位置 他项权利 

1 
郴房权证苏仙字第

711009300 号 
5,596.79 办公 

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

区（白露塘镇仙溪冲

村）办公楼全部 

无 

2 
郴房权证苏仙字第

711009301 号 
7,204.14 工业 

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

区（白露塘镇仙溪冲

村）电解铅厂房全部 

无 

3 
郴房权证苏仙字第

711009302 号 
47.41 其他 

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

区（白露塘镇仙溪冲

村）大门全部 

无 

4 
郴房权证苏仙字第

711009303 号 
281.39 工业 

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

区（白露塘镇仙溪冲

村）变电站全部 

无 

（二）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期间，发行人无新增注册商标。 

（三）专利 

1、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一项发明申请

已经取得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型 备注 

富锡渣还原熔炼锡铅合金工

艺以及还原熔炼反射炉 
200910227066.3 2009.11.25 2011.05.04 发明专利 

已 获

专 利

证书 

一项发明申请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具体情

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发文日 专利类型 备注 

高锡粗铅提锡工艺 200910227075.2 2009.11.25 2011.06.30 发明专利 

专 利

证 书

正 在

办 理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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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机器设备账

面净值合计为 175,312,626.11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原始发票等财务凭证，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发行人合

法所有。 

（五）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止，发行人合法拥有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发行人拥有的部分产品及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已为发行人自身银行借款提供抵

押担保。（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节“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发行人的其他财产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新增了部分将要履行或正在履行的重大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价格 合同内容 交货时间

1 渣打银行 最小纯度为 99.95％，银锭质量为 15KG/锭 
数量为 85000

千克 

2011.05.01

- 

2012.04.30

2 
海志电池惠州有

限公司 

根据上海有色网当周现货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平

均值作为参考价下降 300 元/T 

国标 1#电解

铅锭 

2011.01.01

- 

2011.12.31

（二）采购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价格 合同内容 交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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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 100%不可撤销的信用证 1500 吨铅精矿

2010.03.01 

- 

2011.04.31 

2 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 100%不可撤销的信用证 10000 吨铅精矿

2010.03.01 

- 

2011.04.31 

3 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 100%不可撤销的信用证 10000 吨铅精矿

2010.06.01 

- 

2011.07.31 

（三）借款、担保和其他合同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新增 15 份借

款合同，9 份担保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借款合同 

（1）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中行郴州分行签订了 2011 年进口押汇字 006

号《进口押汇合同》，金额为 1,101,680.08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8 日起至 2011

年 9 月 29 日止，利率为 7.02%。 

（2）2011 年 6 月 20 日，公司与中行郴州分行签订了 2011 年进口押汇字 007

号《进口押汇合同》，金额为 2,740,436.21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21 日止，利率为 7.02%。 

（3）2011 年 4 月 2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 2011 年北湖字第

0014 号《商品融资合同》，借款金额为 4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止，借款利率为 6.36%。 

2011 年 4 月 2 日，公司、工行郴州北湖支行、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了 2011 年（金贵监）字 0002 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 

（4）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 2011 年北湖字第

0016 号《商品融资合同》，借款金额为 42,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19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9 日止。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工行郴州北湖支行、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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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1 年（金贵监）字 0003 号《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 

（5）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1 年北湖

字 00018 号《进口押汇协议》，金额为 5,091,457.72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29 日止，利率为 4.40075%。 

（6）2011 年 3 月 7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1 北湖字

00003 号《进口押汇协议》，金额为 3,801,542.05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7 日

起至 2011 年 9 月 6 日止，利率为 4.4615%。 

（7）2011 年 5 月 3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1 北湖字

00011 号《进口押汇协议》，金额为 2,092,347.39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3 日

起至 2011 年 10 月 28 日止，利率为 4.4305%。 

（8）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1 北湖字

00009 号《进口押汇协议》，金额为 1,972,968.10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11 日

起至 2011 年 10 月 10 日止，利率为 4.45088%。 

（9）2011 年 3 月 30 日，公司与工行郴州北湖支行签订了编号 2011 北湖字

00006 号《进口押汇协议》，金额为 24,903,554.32 美元，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30

日起至 2011 年 9 月 28 日止，利率为 4.4605%。 

（10）2011 年 5 月 30 日，公司与深发展佛山分行签订了深发佛城南贷字第

20110601002 号《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65,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1 日。 

（11）2011 年 5 月 12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

下简称“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公借贷字第 31012011297958 的《流

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12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12 日止，借款利率为 7.8875%。 

（12）2011 年 6 月 27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公借贷字第

31012011296861 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30,000,000.00 元，期

限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止，借款利率为 7.8875%。 

（13）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优先公司郴州分行（以下简

称“交行郴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4370012011M100001000 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借款金额为 44,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首次放款日起至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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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 14 ） 2011 年 5 月 5 日，公司与交行郴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4370012011M100001200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20,000,000.00 元，

借款期限自首次放款日起至 2013 年 5 月 4 日。 

（ 15 ） 2011 年 6 月 7 日，公司与交行郴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4370012011M100001600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5,000,000.00 元，

借款期限自首次放款日起至 2013 年 5 月 21 日。 

2、担保合同 

（1）201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与中行郴州分行签订了 2010 年郴中银结质

押字 019 号《质押合同》，为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2010 年郴中银结 LC 字 017 号《开

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及其修订或补充提供担保，质押物为铅精矿，评估价值为

2,150,057.85 美元。 

（2）2011 年 3 月 8 日，公司与中行郴州分行签订了 2011 年郴中银结质押

字 004 号《质押合同》，为双方签订的 2011 年郴中银结国际证字 002 号《开立国

际信用证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提供担保，质押物为价值 4,872,000.00 元的粗铅

和价值 2,097,098.59 美元的铅精矿。 

（3）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交行郴州分行签订了 4370012011AF00001600

《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双方在 2011 年 4 月 18 日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期间签订

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最高额为 10,000 万元。抵押物为

自有房地产。 

（4）2011 年 5 月 9 日，公司与交行郴州分行签订了 4370012011AE00000000

《保证金合同》，为双方签订编号为 4370012011M400000000 的《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合同》提供担保，保证金为 8,574,000.00 元。 

（5）2011 年 2 月 3 日，公司与中行郴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1 年郴中银

结保总字 001 号《保证金质押总协议》，为双方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签署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协议提供担保。 

（6）2011 年 6 月 3 日，公司与深发展佛山分行签订了深发佛城南额抵字第

20110531001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为双方签订的深发佛城南综字第

20110531001 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20100603001 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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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司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

权的费用提供担保，债务本金最高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49,510,000.00 元。抵押物

为有色金属、电银，数量为 25975 吨，抵押物认定价值为 28572 万元。 

（7）2011 年 5 月 5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公高质字第

31012011298101 号 《 最 高 额 质 押 合 同 》， 为 双 方 签 订 的 公 授 信 字 第

31012011298105 号《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等提供担保，担

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800,000,000.00 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2012 年 5 月 9 日。质押财产为存货。 

（8）2011 年 3 月 10 日，公司与湛商行广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1 年湛商

广分-Y4 动质字第 0002 号《动产质押合同》，为双方签订的 2011 年湛商银承字

第 GZ-Y4-0004 号《银行承兑协议书》提供担保。动产质押物为粗银、贵铅和阳

极泥，评估价值合计为 14,508 万元。 

（9）2011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湛商行广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1 年湛商

广分-Y4 动质字第 0003 号《动产质押合同》，为双方签订的 2011 年湛商银承字

第 GZ-Y4-0007 号《银行承兑协议书》提供担保。动产质押物为贵铅和阳极泥，

评估价值合计为 16,195.06 万元。 

3、其他重大合同 

（1）2011年3月10日，公司与湛商行广州分行签订2011年湛商银承字第

GZ-Y4-0004号《银行承兑协议书》，汇票为5张，金额为43,000,000.00元，汇票

到期日为2011年9月10日，承兑保证金为汇票金额的百分之三十。 

（2）2011年3月22日，公司与湛商行广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1年湛商银承

字第GZ-Y4-0005号《银行承兑协议书》，承兑金额为20,000,000.00元，汇票到期

日为2011年9月22日，承兑保证金为20,000,000.00元。 

（3）2011年3月24日，公司与湛商行广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1年湛商银承

字第GZ-Y4-0007号《银行承兑协议书》，汇票3张，承兑金额为28,400,000.00元，

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9月24日，承兑保证金为汇票金额的百分之三十。 

（4）2011年4月21日，公司与湛商行广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1年湛商银承

字第GZ-Y4-0012号《银行承兑协议书》，汇票2张，承兑金额为30,000,000.00元，

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10月21日，承兑保证金为3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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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2011 年 5 月 9 日 ， 公 司 与 交 行 郴 州 分 行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4370012011M400000000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承兑金额为28,580,000.00

元，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8月8日，承兑保证金为8,574,000.00元。 

（6）2011年6月3日，公司与深发展佛山分行签订了深发佛城南承字第

20110602004号《汇票承兑合同》，金额为45,000,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1

年12月3日。 

（7）2011年6月8日，公司与深发展佛山分行签订了深发佛城南承字第

20110607005号《汇票承兑合同》，金额为43,000,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1

年12月8日。 

（四）其他应收、应付款 

1、根据《申报财务报告》，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为

12,497,264.18 元（合并报表数）。根据发行人财务部提供的其他应收款明细表，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及发生原因见下表： 

序号 其他应收欠款单位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金额（万元） 款项性质或内容 

1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6,760,000.00 银行贷款保证金 

2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非关联方 2,043,700.00 环保保证金 

3 
湖南联保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480,000.00 进出口银行贷款保证金 

4 郴州郴能电力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000,000.00 租赁保证金 

5 
湖南金旅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268,000.00 购车定金 

合    计 11,551,700.00  

2、根据《申报财务报告》，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付款为

7,566,347.10 元。根据发行人财务部提供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表，金额较大的其他

应付款及发生原因、与发行人关系见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款项性质或内容  金额（万元）

1  郴州市有色金属产业园区分局 非关联方  暂借款  4,516,070.65

2  中南大学等单位(财政拨款)  非关联方 

系郴州市财政局下达 2010 年

第十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补助

资金 75 万元，其中本公司 20

5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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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已计入营业外收入，其他

各单位的暂存公司帐户 

3  湖南省财政厅  非关联方  财政补贴资金  500,000.00

4  香港布林克运保费  非关联方  运保费  384,277.67

5  曹继君  非关联方  应付购辅料备件款  286,417.84

合计      6236,766.16

经核查，本所认为， 

1、根据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及附注和发行人财务部提供的说明，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系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而发生。 

2、发行人上述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项下的债权债务有效。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

变化事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目前亦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

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重大资产变化行为。 

十二、发行人公司的章程制定与修改 

  2011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修改公司

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进行相应修改，变更后的《公司章程》第

十二条为：生产销售高纯银及银制品、高纯硝酸银、银基纳米抗菌剂、电解铅、

粗铅、高纯铋、电积铜、氧气、氮气、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凭许可证经营）；

综合回收黄金、硫酸及其它金属；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就上述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备案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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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期间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集通知、有关议案或提案、会议

记录、计票单和会议决议进行了核查。 

经本所律师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

间，发行人召开三次股东大会会议、四次董事会会议和两次监事会会议。 

1、历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均获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历次董事会决议均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并签署。 

3、历次监事会决议均经半数以上监事审议通过并签署。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2011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唐

武军为公司独立董事，王健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发行人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其余董事未发生变化。  

2011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聘请熊德强

为公司副总经理。发行人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期间，其余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在《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发行

人监事未发生变化。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财政补贴、奖金及其合法性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书面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1 年 1-6 月发行人收到的政府补助共计 61,542,714.69 元，主要包括： 

1、根据《郴州市政局郴财外指[2011]13 号文关于下达 2011 年再生资源产业

引导资金的通知》，发行人获得再生资源产业引导资金 8,312,88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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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郴州市财政局郴财外指[2011]11 号文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发

行人获得专项补助资金 34,911,666.00 元。 

3、根据《郴州市财政局郴财外指[2011]2 号文关于下达 2011 年中央财政补

助的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的通知》，发行人获得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 500,000.00 元。 

4、根据《郴州市财政局郴财外指[2010]48 号文关于下达 2010 年第十批科技

省级科技计划（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发行人获得科技计划项

目补助资金 200,000.00 元。 

5、根据相关政府部门批准退回的废旧物资先征后返增值税政策，发行人获

得税收返还 17,618,161.69 元。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所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二）发行人依法纳税，不存在受到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以及天健所

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天健审〔2011〕2-253 号《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全资子公司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一直依法纳税，无偷税、逃税等

违法违规行为，没有因税务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其享受的税收优惠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

情形。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有

关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

情形。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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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本

次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

市的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未发生变化。 

十八、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审阅了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未来发展与规划”一节披

露的发行人经营发展战略和主要经营理念、发展目标等内容，本所认为，发行人

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以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

未了结或近期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者行政处罚的案件。 

二十、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已认真审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确认《招股说明书》

（申报稿）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无矛盾之处。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的本所法律

意见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止，发行人发生的变化情况不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事项之外，发行人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首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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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补充律师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叁份交发行人报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

和机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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